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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各機關學校辦理工程或勞務採購，不得於合約納列提供機

關學校使用之車輛(含租賃)、油料及電腦設備等項目，請

 查照並轉知所屬注意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(下稱工程會)業配合行政院101年7

月24日院授主預字第1010013056號函修正「中央政府各機

關採購公務車輛作業要點」第6點第2項及「技術服務業界

反映機關辦理技術服務不當情事及工程會意見表」等相關

規定或意見，於該會訂定之工程及勞務採購契約範本增訂

「不得於契約納列提供甲方使用之公務車輛及油料」、「

機關不得於契約納列提供甲方使用之影印機、電腦設備..

.等辦公設施及其耗材」等條款（查詢網站:http://www.p

cc.gov.tw/政府採購/政府採購法規/招標文件及表格，下

載相關規定），請確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
二、副本抄送本府採購稽核小組：請就旨揭相關案件後續辦理

情形予以追蹤，若有違反政府採購法相關法規情事，並適

時督導指正。

1

361030204118

■■■■■■秘書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3/12/08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
29

第2頁，共2頁

裝

訂

線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、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學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

副本：本府採購稽核小組 2014-12-08
09:27:07


